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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饮用水供水单位(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盈江县行政区域范围内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二、设立及办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9条；
（二）《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第204项；
三、实施机关
  盈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责该行政事项的受理、审查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办件类型
    承诺件
许可条件
（一）予以批准的条件：
1.准许生活饮用水单位从事饮用水的生产供应、销售和使用。

2.水源选择应符合《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第5、6、7条的规定;水源水水质应当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或《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
3.水源卫生防护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13条以及《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第8、10、11条的规定。
4.供水单位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8条,《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第16、17、18、19、24、26、27条等的规定。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管理、制水工艺、储水供水、水质检验设备、使用的涉水产品等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及国家其他有关规定。

5.水质检验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10条、《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规范》第30条、31条及《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5750-2006）的规定。
6.二次供水应符合《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昆明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

7.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水质应当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二)不予批准的条件
未达到以上1-7条标准或规定。
六、政策、技术、数量限制
无限制
七、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备注

	1
	生产供应企业提供经卫生行政管主管部门资质认可的专业技术机构出具的供水建设项目工程竣工卫生学评价报告及水质检验报告
	 eq \o\ac(□,√)原件
 eq \o\ac(□,√)复印件
	纸质
	1份
	原件（核验）收复印件，复印件盖公章

	2
	《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eq \o\ac(□,√)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份
	

	3
	属委托办理的，提交授权委托书
	 eq \o\ac(□,√)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份
	

	4
	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人身份证
	 eq \o\ac(□,√)原件
 eq \o\ac(□,√)复印件
	纸质
	1份
	原件（核验）收复印件，复印件盖公章

	5
	生产供应企业提供平面布局图、设备设施布局图、通风排气系统图、生产场所排水系统图、水处理工艺流程图、管网工艺流程图、管网平面布局图、管网系统图等生产企业建设项目图纸及有关供水量、供水范围、供水人口等的文字说明
	 eq \o\ac(□,√)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份
	


	6
	卫生管理机构、卫生管理制度和内部卫生质量检验制度、饮用水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卫生质量保证体系情况材料
	 eq \o\ac(□,√)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份
	

	7
	经营场所合法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或房产证等）
	□原件
 eq \o\ac(□,√)复印件
	纸质
	1份
	复印件盖公章

	8
	所选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及消毒药械卫生许可批件及产品检验合格报告
	 eq \o\ac(□,√)原件
 eq \o\ac(□,√)复印件
	纸质
	1份
	原件（核验）收复印件，复印件盖公章

	9
	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
	 eq \o\ac(□,√)原件
 eq \o\ac(□,√)复印件
	纸质
	1份
	原件（核验）收复印件，复印件盖公章


办结时限

法定办理时限: 20工作日  （水质检验，专家评审时限不计算在内）
承诺办理时限：13工作日  （材料齐全，不含审核、现场勘验时间）
九、许可收费及依据
    本许可事项不收费
十、办理流程
（一）申请
1、提交方式：现场
窗口地址：盈江县政务服务管理局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窗口。
2、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1:30，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4:30～17:30。
（二）受理
形式性材料齐全的——由盈江县卫计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材料审核和现场勘验———经材料审核和现场勘验合格的予以受理，开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三）审查

盈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在承诺时限内审批。
（四）许可决定及送达方式
办理结果：审批通过的核发《卫生许可证》，证件有效期4年，有效期届前6个月重新提出申请换发新证；
材料和现场勘验不合格的，作出《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并出具整改意见。经整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送达方式：到盈江县政务服务管理局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窗口窗口直接领取。

许可服务
（一）咨询
咨询窗口：盈江县政务服务管理局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窗口；
咨询电话：0692-8119109
网络咨询：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

（二）办理进程查询
盈江县政务服务管理局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窗口

（三）监督投诉
窗口投诉：盈江县政务服务管理局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窗口
电话投诉：0692-8119109
信函投诉：盈江县平原镇勐腊路95号盈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网站投诉：云南政务服务网上大厅；
（四）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1.行政诉讼部门
如不服本（行政许可）决定，可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德宏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或盈江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辖盈江县人民法院起诉。
2.行政复议部门：
（1）盈江县人民政府法制办或德宏州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附件：1.办事流程示意图
      2.相关文书表单及下载
饮用水供水单位(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办事指南办事流程示意图
	



                                                    



























申 请 号：
                                                  申请日期：

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申请单位                 

申请日期                 

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制
	申请单位
	
	经济性质
	

	单位负责人
	
	法人及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电话
	

	邮政编码
	
	水体类型
	

	供水量（ /日）
	
	供水人口
	

	专（兼）职人姓名
	
	从业人数
	

	申请许可项目：

	    申报材料
    一、《卫生许可证申请书》（原件）；
    二、生产供应企业提供经卫生行政管主管部门资质认可的专业技术机构出具的供水建设项目工程竣工卫生学评价报告及水质检验报告（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三、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人身份证（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属委托办理的，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
    四、经营场所合法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或房产证等）（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五、生产供应企业提供平面布局图、设备设施布局图、通风排气系统图、生产场所排水系统图、水处理工艺流程图、管网工艺流程图、管网平面布局图、管网系统图等生产企业建设项目图纸及有关供水量、供水范围、供水人口等的文字说明（原件）；
    六、卫生管理机构、卫生管理制度和内部卫生质量检验制度、饮用水卫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卫生质量保证体系情况材料（原件）；
    七、所选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及消毒药械卫生许可批件及产品检验合格报告（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八、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



	水处理流程：


	                                  保 证 书
    本申请单位保证：申请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申请单位（公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

	卫生许可项目
	

	审查人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主管处室
审核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委领导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发放许可证
日期及编号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编    号：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备注
	


BSZN-1100480000





饮用水供水单位(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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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材料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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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补正材料通知书》





不予受理（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材料  符合要求





材料齐全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现场审查











现场审查结果








通知申请人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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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受理通知书》，


在13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决定





整改合格





整改后仍不合格





发放《不予受理通知书》








证件获取（在受理窗口获取）








决定公开








